
專案報告 

臺北市長 柯文哲 
2016-05-23 



1. 世大運進度(軟硬體) 

2. 社子島開發(含捷運輕軌) 

3. 大巨蛋、南港機廠、北纜 



世大運進度(軟硬體) 



組織：7部、19處、68組 (市府籌委會委外) 
 
計畫： 

例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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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時間 

組織委員會 每三個月召開 

執行委員會 每月召開 

處長會議 每週召開 

體育署平臺會議 每月召開 

各部定期會議 每週召開 

一、組織、計畫、運作 

主計畫(Master Plan) 

102年1月8日完成初版。 

104年12月底完成第四版 



 行政院105年4月19日原則同意本府「2017臺北世界大學
運動會籌辦及財務計畫 (修正第2版)」。 
 總經費：171億7,054萬3,259元。 
 中央45%，台北市45%，自償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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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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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網球中心新建工程 

 地點：民權東路六段，寶湖國小預

定地 

 規格：5.12公頃。1座中央球館，10

面戶外球場及4面室內球場。 

 經費：19億6,123萬7,600元 

 進度：至5/8，預定進度29.57%，實

際進度35.5%，超前5.39%，預計

106年3月接水電。 

新建競賽場館 

三、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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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和平國小暨籃球運動館新
建工程 

 地點：基隆路三段，和平國小
預定地。 

 規格：面積4.1公頃。包含主
館、暖身跑道、行政區、教學
區。 

 經費：20.98億。 
 進度：至5/8日止，預定進度

62.85%，實際進度58.64%，
落後的4.21%，預計105年12
月完工。 

 

 

新建競賽場館 

三、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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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工程進度： 

，至105年5月8日，預定進度
64.88%，實際進度66.54%，超前
1.66%，預計105年12月前完成第
一階段國宅工程，預計106年5月
前完成選手村附屬設施工程。 

    

        

選手村 

三、場館 

2015/12 
完成選手村營運
手冊初稿撰寫及

彙整 

2015/12 
進行選手村工程、營
運規畫委託專業服務

案發包 

2016/2 
開始選手村初步

設計 

2016/1 
開始擬定選手

村公約 

2015 
2017 

2016/4 
開始擬定賽後
設施使用計畫 

2016/5 
開始選手村細部

設計 

2016/6 
開始擬定營運

測試計畫 

2016/3 
開始擬定住宿
服務細部計畫 



共22項競賽種類，跨5縣市，52處整建
場館。預定106年4月底前全部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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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場館整修 

三、場館 



四、關注議題 

 臺北田徑場整體設計規劃依照我國頒布之

建築技術規則及相關規範營造，並就法規

進行條列式審查，以符合建築物公共安全、

建築防火及消防等項目標準。 

 臺北田徑場逃生模擬頻率為每半年1次。 

(一) 開閉幕場館：臺北田徑場安全事宜 



四、關注議題 

 開閉幕以雨天仍可演出為前提規劃，不受雨
天影響。 

 使用防滑場地鋪墊。 

 準備觀眾輕便雨具。 

 等等 

 檢視過往氣象資料，評估氣候影響因素，依
國際大學運動會(FISU)相關規範辦理。 

(二) 開閉幕式雨天備案 



四、關注議題 

 原規劃： 

 地點：林口國中田徑場，以臨時帳篷方式設置，可容納

3,500人同時用餐。 

 預定工期： 105年7月田徑場排水溝工程，105年9月主體開

工，106年5月完工。 

 設計作業已完成90%。敦親睦鄰工程已發包。 

 3月林口國中要求變更選手村餐廳位置，與新北市政府溝通無效。

已實施備案，應變措施研議中。 

(三) 選手村餐廳設置情形 



四、關注議題 

 原計畫： 

 104年辦理規劃，採購預算85萬元。 

 106年辦理執行，採購預算2,200萬元。 

 為減少規劃與執行介面問題，故調整辦理方式，將規劃

標與執行標合併為「2017臺北世大運聖火傳遞規劃與執

行」採購案。 

 本案於今(105)年並無編列經費，於105年1月29日核准動

支105年第二預備金2,200萬元，並減列106年同額預算。 

 

(三)聖火傳遞動用第二預備金 



四、關注議題 

 「2017臺北世大運賽會轉播執行案」已於4

月12日完成評選作業，後續依規定辦理議約

事宜。陸續配合場館處進行勘查以規劃轉播

空間。 

 

(四)賽會轉播 



四、關注議題 

 世大運資通訊系統，配合2017年韻律體操、足球、田
徑、游泳等測試賽，爰依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所訂
定之最低基本需求標準與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進行國
際標採購招標作業。 

 本府統一發包中心 
 2月5日上網公告， 

 3月9日截止投標，計有3家廠商投標。 

 3月14日第二次評選會議，因廠商就資格審查結果提出異議，經通
知暫停採購程序。 

 中央工程會解釋，一家確認資格不符，兩家可續行採購作業。 

 本標案內容包含計時計分系統、賽會管理系統及資通訊
基礎建設。預計賽會管理系統於105年8月可提供各國
填寫意向報名表。 

(五)整合資通訊系統、測試與運作 



四、關注議題 

• 迄今，已舉辦4場「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企業參與

說明會」，約200餘家企業參加。 

• 已有儒鴻企業認捐世大運服裝共85,622件，市值約新臺

幣1.22億元。西河科技認捐32台醫療級冰箱，市值約新

臺幣422萬元。 

• 企業贊助說明會，拜訪潛在廠商。有意願廠商洽商贊助

方式，雙方共識後將該方式公開徵求有否同樣條件願贊

助者，若無就由該廠商提供贊助計畫，審核通過後簽約。 

• 年度預算及早編列，以利廠商評估是否有參與贊助之可

能性。 

(六)廣徵企業參與，減少政府支出 



專案報告 

監察院105年5月2日巡查版 



 

1. 填土 

2. 時程 

3. 不符資格 

4. 環評爭議 

臺北曼哈頓填土模擬 

多 

多 

長 

多 

臺北曼哈頓 
主要計畫 

18 105年1月31日市長在地座談會版本 

臺北曼哈頓 
細部計畫 

終止 
臺北曼哈頓 

一、100年公告都市計畫之環評課題 



二、我的目標：加速發展、儘早解禁 

社子島 i-Voting 

104.11.27社子島 Home stay 改善社子島基本民生課題 (水電、建物修繕) 

104.6.27 社子島戶外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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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場 

專家座談 

2場 

工作坊 

104.8.11

成立社子

島專案辦

公室 

4,091戶 

民意蒐集 

超過50次 

府內會議 

16次 

地區座談 
在地諮詢 

445人次 

荷蘭國際

工作坊 

三、加強溝通 



四、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 社子島 i-Voting 

一、時間：2/27~28 

二、地點：網路及實地投票 

三、結果：投票率35.16%；59.56%選擇生態社子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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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態社子島修正版 ─ 都市計畫圖 

第一期範圍 



六、交通規劃 — 共享、綠能、e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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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規劃—輕軌規劃內容說明 

• 平面輕軌 
• 佈設於主要道路中央或綠帶 
• 後續將配合社子島開發方案內容與時

程(都市計畫、防洪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之核定時程)，滾動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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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置規劃 

 安置原則 

 (一)先安置後拆遷 

 (二)多元彈性安置 

 (三)分期分區 

 

 安置方式 

(一)承購專案住宅 

(二)承租公共住宅 

(三)公私協力造屋 



從優安置 
 違建戶納入安置 
 可承租公共住宅 
 公私協力造屋 

 標準一致 
全市因公共目的而須拆遷 
的拆遷戶權益應一致 

 全面照顧 
安置措施全面照顧不同屋地
權屬類型拆遷戶 

 多元措施 民眾可以需求及負擔能力
自行選擇 

七、安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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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依業者需求排定時程至社子島進行相關諮詢

輔導協助 

第二階段 
諮詢服務、協助轉介申請政府相關輔導資源 

第一階段 
本府於105年1月18日發布「臺北市政府協

助社子島地區製造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

之輔導小組運作機制」 

七、安置規劃 — 工廠安置輔導做法 

勞    工 業    主 

全階段 
輔導就業 
保障生計 
失業給付 



28 

八、策進作為 

(一)四大行政程序 

 積極研議都計、防洪、環評、區徵規劃內容。 

 與中央主管機關溝通計畫內容，加速行政程序。 

(二)持續溝通 

 現地服務持續主動溝通 

 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弱勢族群逐戶需求訪談  

 持續收集地方意見 



大巨蛋之處理對策及解決方案 



市府想解約… 
• 長年的訴訟 
• 廢墟怎麼辦 
• 解約得賠錢 

十年來 臺北得到了甚麼? 

得標後豬羊變色 
• 設計圖、合約可

以改 
• 權利金從有變無 

建築蓋下去了! 
市府就認了? 

招標前… 
規格不放寬會流標 
反商! 

地，政府給的! 錢，公股銀行出的! 投資人出少數成本!  
台北市民得到什麼 ? ! 

大巨蛋、南港機
廠、北纜案…等 



大巨蛋的故事 

• 大巨蛋的沿革 

• 停工的原因 

• 市府堅持之處 

• 市府的挑戰與處置的方案 

• 未來的問題，現在解決。需要全民的幫忙。 



2004原始規劃方案 2015目前規劃方案 

巨蛋棟 

西棟 

東棟 巨蛋棟 

影
城
棟 

商
場
棟 

辦公棟 

旅館棟 

3棟 (巨蛋棟、東棟、西棟) 5棟 (巨蛋棟、影城棟、商場棟、旅館棟、辦公棟) 

大巨蛋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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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巨蛋建築體的沿革 

綠地 

空地消失變成商場影城，影
響逃生的容留輛與救災空間。 

• 建築面積: 47,189 → 55,909 m² 
• 建蔽率:     46% → 54.5% 
• 空地面積: 55,396 → 38,044 m² 

 
 

 

• 防災空地商場、電影院 
• 地下停車場擴大連成一片 

綠
地 

電影院 

停車
場一 

停車
場二 

停車
場三 

百 
貨 
公 
司 

飯店 

辦公 
大樓 

全面打通停車場 成救災的惡夢 

標準的棒球場 

5
0

m
 

50m 





停工:「未按圖施工」 
公安之虞:逃生樓梯遭刪除 

1. 樓梯數量遭刪減：影城18→6座(-12)、商場16→12座(-4) 

2. 為增加商業面積，原分散樓梯竟黏在一起                                               
(影城北側及商場北側4座梯相黏) 且樓梯開口轉向面壁  



停工效應  否則大底完工遙遙無期 

• 3月：煙囪傾斜毀損，古蹟裂縫不斷  

• 4月：捷運隧道沉陷達「行動值」 

• 市府要求改善，遠雄無具體對策，狀

況持續惡化 

• 5月：現勘後發現未按圖施工，依法

停工，後因安全之故准許報備施工，

但只能做大底 

• 遠雄原承諾六月完工，後延至七月，

後又再延至八月。 

• 8/15大底全數完工，確保捷運安全 



市府的堅持 

市府的堅持 
1. 不按圖施工，少了逃生樓梯，政府不依法勒令停工? 繼續視而不見?  

2. 先造成事實，政府就一定得買單? 

3. 不安全的建築，可改善的，一寸不改? 

 

遠雄的回應 
1. 新的施工圖在台灣建築中心審查，迄今未通過。 

2. 違建的事實，以拖待變，等柯文哲投降或下台。   

3. 除非有「配合」的營建署和北市府，否則還是面對相同的公安標準! 

4. 八仙塵暴，維冠大樓倒榻，誰要負責?  



大巨蛋建築師沒告訴你的… 

Andrew 說: 

1. 停車場全打通的設計罕見，安全梯應增加

並均勻分布。  

2. 他僅負責蛋體設計。影城、商場、辦公及

旅館棟非其所為。 

3. 影城及商場樓梯數量及位置應做修正。 

4. 上層觀眾應向下避難，以免動線衝突，故

未留後方通道；遠雄卻指增加通道是以利

疏散。雙方各說各話。 

5. 逃生時間指自觀眾席逃生至安全梯，而非

至室內疏散空間(concourse)，遠雄與建築

師認知南轅北轍。 



陷入長期的司法訴訟 

1. 需要議會及市民的支持。 

2.  司法之不可預測性。 

蛋體公安隱憂 

1. 依模擬顯示遇火災難以

灌救、人員無法疏散。 

2. 監造建築師失職(均已受

懲戒)，施工品質難預料。 

 弱勢合約內容 

1. 39條被修掉難以回復 

2. 缺失，無載明但如何認定 

3. 違約最多罰300萬，否則只能法院見 

4. 解約歸責於遠雄，市府仍需鑑價買回 

 

陷入長期
司法訴訟 

處理巨蛋的四大挑戰 

蛋體 
公安隱憂 

公平正義 ? 

公平正義值幾分錢? 
1. 監察院糾正案，視若無睹。 

2. 合約弱化甲方監督功能，減少乙方不

利因素，損害甲方權益。 

3. 權利金有到無、建築圖不同、施工過

程圖文不符。 

 

弱勢 
合約內容 



體育局 
大巨蛋籌備處 

公安小組 

工務、捷運、環保 

都發、消防、文化 

法務小組 

法務局 

律師團 

財政小組 

財政局 

會計師 

決策 

方案 

執行 

大巨蛋案對策小組織分工圖 

大巨蛋決策小組 

1. 捷運裂縫監控把關 

2. 古蹟毀損監控及維護 

3. 公安標準審議 

4. 建照審核流程 

合約弱化無制衡效力，遠雄

任意興訟，訴願，導致市府

人力嚴重浪費，目前高達10

件訴訟案 

上任來發了超過三百份公文，討論如何繼續，遠雄總是以拖待變… 
都發121份 、環保18份、文化88份、籌備處 72份…石沉大海 

談判小組: 

內部超過300次的討論、外
部談判超過二十餘回，遠雄
仍然鐵板一塊。公安沒得談、
合約沒得談….. 



抱歉! 我知道大家不耐煩，但我必須堅持! 
因為不解決，將來仍須面對同樣的問題! 

+ 
公安：符合7項公安標準 
1. 降低商業面積、限制使用人數 
2. 依公安標準，修正建築設計 
3. 未按圖施工處，重新申請變更建照 
 
契約：依監察院39項糾正，修改條約。 
 

明知不可行卻硬蓋完  
不知何去何從的核四 

政府沒把關 問題
百出的日勝生浮
洲合宜住宅 

過去的問題 現在承擔 
未來的問題 即早解決 

公安意外是人口密集 
大都市的不定時炸彈 



解決方式 

原則：公開透明，公民參與，公平正義，公安的堅持 

市       府 
都發局121份公文  
環保局  18份公文 
文化局  88份公文 
籌備處  72份公文 
內部超過300次的討論 
談判超過二十餘回 
10個相關訴訟案件 

+ 

遠   雄 
堅持巨蛋完美無缺 
堅持公共安全無虞 
堅持周邊不會影響 
堅持合約沒有問題 

與遠雄討論公安標準、
古蹟維護、捷運安全 

= 

限期改善，否則 
 

解約 將成為 

市府的最後選項 





南港機廠 



基地位置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7段與向陽
路交口之南側。 

 基地可建築面積為7萬7,766.91平方
公尺（約2萬3524.5坪） 

 本市持有土地面積約為97.99% 、
私地主持有土地面積約為2.01% 。 

捷運南港機廠 
土地開發基地位置 

忠孝東路7段與向陽路交口之南側 



三朝沿革 

馬英九 
市長 

• 93年7月辦理公開徵求投資人 
• 94年11月評選結果由日勝生得標 
• 96年1月與日勝生簽訂聯合開發投資契約書 

郝龍斌 
市長 

• 98年10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 99年1月申請建照，因配合公營住宅政策辦理4次變更設計 
• 103年4月通過都市設計審議，但迄今未取得建照 

柯文哲 
市長 

• 104年10月駁回日勝生公司之建照申請 
• 104年底申請復審。仍不符規定，駁回。又起訴願，再駁回。 
• 105年5月來函將提行政訴訟。 
• 105年核定政策與日勝生解約，返還相關價金，該基地收回自建，責成

都市發展局負責，朝公務機關、公共住宅使用方向規畫。 
• 日勝生合意解約。(我方的底線：共構費3億3,605萬9,403元、履約保證

金2億4,537萬5,800元。) 
 



南港機廠解約 

• 對日勝生誠信的質疑 

美河市案纏訟多年，短報9%面積 9,000坪，毫

無誠信。 

• 對日勝生建築品質的疑慮 

浮洲合宜住宅建案品質堪慮，有偷工減料之嫌，

為避免未來之爭議，不宜再委託開發興建。 

• 東區門戶計畫 

市府可重新規劃更適合的建築。  

 



美河市 
商場租貸案 

美河市權益 
比例分配案 

仲裁要求賠償 
提告詐欺 

依法點交 
市府自行招商 

與日勝生之爭議處理 

南港機廠 
聯合開發案 

京站投控 
上櫃申請案 

返還價金 
依法解約 

反對其申請上市
上櫃 

清查發現隱匿9%面積，共九千坪，
市價超過35億元。 
將於仲裁庭上要求賠償市民損失，
並提出惡意詐欺之告訴。 
此惡質廠商列為本府不再往來之
黑名單。 

雖非權管機關，但該企業素行不
良又有詐欺之行為，為保護投資
人，若其提出申請將持反對意見。 

因政策變更、信用蕩然無存、對
其建築品質堪慮，故返還相關價
金後要求解約。 



 
北投線空中纜車BO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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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里 1.9公里 0.6公里 山下站 
(新北投公園) 

第1中間站 
(龍鳳谷遊憩區) 

第2中間站 
(陽明公園遊憩區) 

山上站 
(遊憩區) 

遊憩區 
特別景觀區、一
般管制區 

公園、特定休閒旅館住宅
專用區、特別景觀區 

全長4.8公里，路權寬11公尺，沿線設置25根支柱及4處場站  

現況說明 

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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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循環式纜車系統，單向運量每小時2400人次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8條以BOT方式辦理。 

 所需經費： 

• 政府公部門：90年度編列土地徵收補償費1億3千萬元。 

• 民間機構：工程建設經費約27億8千萬元，全由BOT特

許公司出資。   

 特許經營年限：自簽約起32年（含興建期）  

 權利金金額：收取每年營業收入的1% 

原先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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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自95年7月21日停工迄今。 

• BOT廠商所提送之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於101年12月21日由本府環保局

環評委員會討論公決「有條件通過開發」。 

• 環保團體提起行政訴訟，於104年10月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環評審查

結論附帶條件尚未經實質審查，不宜作出「有條件通過開發」之判斷，撤

銷審查結論。 

• 依目前環評法規定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5年1月19日函釋，BOT廠商需

重新進行環境調查及撰寫環境影響說明書送請行政院環保署審查。 

• BOT廠商於105年4月11日函詢是否續為履行本BOT案契約或進行協商。

本府函請BOT廠商持續履約，依法辦理環境調查及撰寫環境影響說明書，

提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報行政院環保署審查。 

北投線空中纜車環境影響評估行政訴訟
結果及後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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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OT廠商因停工及辦理環評耗費大量人力及經費，遂依投資契約第
15.4.2條約定請求協調「損害之補救」。該補救措施與終止契約無關
，目前甲乙雙方均依契約約定持續履約中，尚無任一方提出解約之請
求。 

2、依據BOT契約「損害之補救」相關約定，本府由工務局成立「北投線空
中纜車BOT案」履約管理工作小組，就BOT廠商提出之投資金額與相
關佐證資料檢視及核對其完整性。 

3、因投資金額佐證資料龐雜，廠商無法一次性提送完整之發票、收據憑
證等資料，目前履約管理工作小組已就(1)纜車設備費用、(2)纜車衍
生的間接費用、(5)環評相關費用及(7)購置纜車設備之利息支出進行
初步檢視核對，並已催促BOT廠商儘速提送其餘投資項目之佐證資料
，俟獲具體之「補救方案」再依合約程序執行後續。 

「北投線空中纜車BOT案」履約管理工作小
組核對BOT廠商投資金額佐證資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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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 

 

• 本府已函請BOT廠商依北投空中纜車BOT案投資契約第
4.3.2.1條約定持續履約，暨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
，辦理環境調查及撰寫環境影響說明書，提送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轉報行政院環保署審查。 

• 後續環境影響評估如未能獲行政院環保署審查審查通過
，或乙方透過協調委員會提出合意解約之情形下，本府
將依本BOT案投資契約「除外情事」約定，朝雙方「合
意解約」方向辦理。 

• 有關北投纜車BOT廠商的投資金額，目前已由工務局成
立「北投線空中纜車BOT案」履約管理工作小組，持續
檢視及核對BOT廠商提出之投資金額佐證資料之完整性
，有助於後續「損害補救」協商的進行。 
 


